附件2：

湖南信息学院校兼职教学督导工作职责

一、课堂听课

1.校兼职教学督导每学年听课节数原则上不少于100节。

2.校级教学督导听课要求全覆盖，重点对象是“新人、新课、两头、典型”，以及因教学竞赛、职称晋升及其他需要对教学质量进行评价的相关人员。

3.听课后教学督导员应及时与任课教师及相关院系领导交流，实事求是指出问题，提出具体改进建议，反馈听课意见，同时还要认真负责、客观公正地做好评议记录，及时提交给督导办等相关部门。

二、其他工作
1.教学检查。根据教务处、教学质量管理处和学院等部门安排，对教学各个环节及教学管理开展常规和专项检查，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及时记录、反馈并提出整改建议。检查中要关注办学理念、办学定位、人才培养目标、教学思想及教学工作中心地位等关键点落实情况。

2.教学指导。根据课堂教学听课情况，对教师课堂教学特别是对青年教师的进行指导，帮助教师提高教学能力和教学质量；参与教师的教学竞赛及学生的学科竞赛活动的指导和评比工作；适时为学院教师开展教学研讨活动提供指导，如专题讲座、教学沙龙等。

3.教学调研。应抓住影响教学质量的关键问题，特别是具有典型性、倾向性、全局性的问题开展专题调查。召开学生和教师座谈会，深入了解教学内情，收集师生对教学工作的意见和建议，分析影响教学质量的因素及原因，为学校及时进行教学调控提供依据与建设性意见。

4.教学考评。根据学校安排参与专业评估、课程评估、学院年度教学评估、教学评价和考核等工作。

5.校兼职教学督导要适量承担学院委托的教学督导任务。

三、工作量计算

校兼职教学督导按每学年听课节数100节折算为64课时的课堂教学工作量。完成的前述第一、第二大点任务以及学校、学院安排的其他工作，可计算为非课堂教学工作量，但最高标准不超过每学年36课时。

